
油尖旺區議會第 128/2008 號文件  
 

2 0 0 8 至 2 0 11 年 度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 
  交 通 運 輸 委 員 會 工 作 進 度 報 告    
(會 議 於 2 0 0 8 年 6 月 1 9 日 舉 行 )  

 
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行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 構  

      
T T C  1   續 議 事 項 ︰  

要 求 改 善 旺 角 道 /
新 填 地 街 交 界 過

路 處  

 運 輸 署 考 慮 把 左 述 地 點 “ 綠 色 公 仔 ＂ 的 亮 燈 時

間 延 長 2 秒 鐘 ， 並 已 把 店 鋪 阻 礙 路 面 問 題 轉 介

地 政 處 及 屋 宇 署 跟 進 。  

 運 輸 署  

      
T T C  2   九 龍 櫻 桃 街 市 區

重 建 局 發 展 計 劃

第 K 3 號 建 議 橫 跨

海 景 街 及 櫻 桃 街

的 行 人 天 橋 工

程  —  夜 間 臨 時

交 通 管 理 計 劃  

 市 區 重 建 局 簡 介 該 處 的 改 善 措 施 ， 委 員 建 議 設

立 投 訴 專 線 、 在 進 行 工 程 的 路 段 豎 立 交 通 指 示

牌 。  
 

 市 區 重 建 局  

      
T T C  3   匯 報 煙 廠 街 街 市

設 禁 車 時 段 事 宜  
 委 員 議 決 以 區 議 會 名 義 建 議 署 方 試 行 在 煙 廠 街

街 市 設 禁 車 時 段 ， 為 期 六 個 月 。  
 
運 輸 署 表 示 須 取 得 受 影 響 的 私 人 業 權 路 段 各 業

戶 的 同 意 ， 並 解 決 土 地 使 用 權 等 問 題 ， 方 可 落

實 有 關 建 議 。  

 運 輸 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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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行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 構  
      

T T C  4   要 求 改 善 2 E 、

1 2、 1 8 及 9 1 4 號

巴 士 服 務  

 委 員 強 烈 要 求 九 巴 改 善 2 E、 1 2、 1 8 及 9 1 4 號 線

巴 士 服 務。運 輸 署 會 研 究 開 辦 9 1 4 號 特 別 線 和 P
線 巴 士 服 務 。  

 運 輸 署  

      
T T C  5   關 注 旺 角 亞 皆 老

街 西 行 前 往 彌 敦

道 一 段 經 常 擠 塞

問 題  
 

 運 輸 署 仍 在 研 究 合 併 6 號 和 6 A 號 巴 士 線 的 建

議 。  
 
署 方 會 與 巴 士 公 司 再 度 商 討 ， 考 慮 重 整 亞 皆 老

街 巴 士 站 的 位 置 ， 並 取 消 由 旺 角 東 鐵 路 站 開 出

的 部 分 巴 士 線 在 通 菜 街 附 近 所 設 的 巴 士 站 。  

 運 輸 署  
九 巴  

       
T T C  6   關 注 西 九 龍 行 車

路 面 多 處 發 現 下

陷 問 題  

 路 政 署 會 跟 進 佐 治 五 世 紀 念 公 園 對 出 路 面 損 毀

的 情 況，並會 繼 續 監 察 和 跟 進 佐 敦 道 近 連 翔 道 的

左 方 及 右 方 路 段 的 路 面 情 況 。  

 路 政 署  
 

       
T T C  7   反 映 區 內 臨 時 路

牌 問 題  
 警 方 會 積 極 跟 進 遺 漏 清 理 路 牌 的 情 況 ， 並 依 時

收 回 路 牌 。  
 警 務 處  

 
       

T T C  8   其 他 事 項   有 委 員 指 亞 皆 老 街 的 士 違 例 等 客 問 題 近 日 故 態

復 萌 ， 希 望 運 輸 署 及 警 方 加 強 執 法 。  

有 委 員 指 出 位 於 西 洋 菜 街 與 豉 油 街 交 界 的 路 段

有 路 面 不 平 的 情 況 ， 要 求 當 局 重 鋪 該 段 路 面 。

 運 輸 署  
警 務 處  

 

      
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2 0 0 8 年 7 月  


